
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江西画店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的风险提示公告 

 

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北证券”或“主办券商”）系江西画店文

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画店文化”或“公司”）的主办券商。 

近日，东北证券在审核画店文化《2016年半年度报告》期间发现：2016年1-6

月，画店文化营业收入为97,087.38元，相比2015年同期下滑90.80%，净利润

-586,129.15元，相比2015年同期大幅下滑179.45%。 

主办券商进行了现场核查，公司说明造成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为： 

    1、从 2015 年开始，全国艺术品经营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，随着 2015

年－2016 年“秋拍”的结束，交易活跃期也随之暂时结束，公司的大部分优质

客户也暂时推迟了艺术品购买，造成公司业绩大幅下滑。 

2、艺术品行业从业机构的普遍规律是存在一定的囤货周期，待下半年“秋

拍”开始时再开始出售。根据实际的市场情况，有经验的藏家在今年的“春拍”

选择观望，然后根据市场情况在年底“秋拍”进行集中采购。艺术品行业企业与

其他行业企业相比，今年上半年普遍存在业绩不景气的情况。 

目前，公司将艺术品销售目标瞄准广大消费艺术品市场，大力发展“互联网

＋”艺术，同时，加强与全国艺术机构的联系，抱团发展，为互联网平台的正式

推出和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。 

另外，公司在2015年8月7日正式挂牌后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共完成一次股

票发行，按照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

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的规定及过渡安排的通知，东北证券

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，发现：公司在2015年12月28

日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（2015年12月11日-2015年12月28日），提前使用了该次

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合计3,537,812.10元。截至2016年6月30日，公司该次发行股份



募集资金4,999,995.00元已全部使用完毕。 

东北证券在协助画店文化进行股票发行时，第一时间告知画店文化在取得股

份登记函之前不得使用募集资金。东北证券在发现上述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问题

后，要求画店文化进行整改，采取如下纠正和防范措施： 

1、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《公司法》、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及公司内控制度的学习，增强合规意识。 

2、为防范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，尽快建立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完善募

集资金使用的具体规定，强化各方义务和责任，对于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决策主

体追究其责任。 

东北证券已履行对画店文化的持续督导义务，督促画店文化规范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并对公司进行指导，要求公司及其管理层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公司章

程和各项业务规范公司经营。 

公司业绩下滑，可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提前使用募集资金，内

控制度执行不到位。东北证券作为画店文化的主办券商，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 8 月 25 日 


